附件一
经营主体年报填报指南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一、填报流程
说明：本填报指南以企业年报为例，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商户年报以此为参考。
第一步：登录公示系统。
访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https://hn.gsxt.gov.cn）点击“企业信息填报”，或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https://amr.hunan.gov.cn/）在“服务”栏目找到“高频应用-企业年度报告填报”进入经营主体年报填报登录页面。
当前系统提供以下三种登录方式：
1、电子营业执照登录。适用于已领取电子营业执照的企业。
2、工商联络员登录。采用发送短信验证码方式，请确保手机可以正常接收；如备案的联络员发生变更，请重新备案联络员信息后再进行申报（联络员备案请参考“联络员备案须知”）。
3、经营者登录。通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身份证号登录，请确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身份证号无误。
第二步：进入登录后首页，选择“年度报告填写”。
第三步：请仔细阅读填报须知，选择“我已阅读以上填报须知”，并“确认”。
第四步：选择填报年度。
如往年未填报，须先补报往年年报，再报送本年度年报。
第五步：填写年报信息。
按要求逐项填写并保存下列信息：
1、疫苗生产许可证
可添加多条疫苗生产许可证信息，也可修改或删除信息。点击“添加”，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保存”，返回“疫苗生产许可证”页面，再点击“保存”。企业无此信息时可以不填写该项内容。
2、充装单位许可证
可添加多条充装单位许可证信息，也可修改或删除信息。点击“添加”，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保存”，返回“充装单位许可证”页面，再点击“保存”。企业无此信息时可以不填写该项内容。
3、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
可添加多条特种设备生产许信息，也可修改或删除信息。点击“添加”，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保存”，返回“特种设备生产许”页面，再点击“保存”。企业无此信息时可以不填写该项内容。
4、特种设备信息
填写特种设备信息的数据，点击“保存”。
5、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年度自查报告
可以填报系统带出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自查报告，也可以自行添加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后进行自查报告填报。点击“添加”，添加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自查报告，点击“保存”进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列表页面，点击“修改”，可以修改已填报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自查报告，点击“确认”，保存成功，返回“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列表”页面。企业无此信息时可以不填写该项内容。
6、企业基本信息
填写企业基本信息，点击“保存”。
说明：
a、企业填报的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经营状态、网站或网站信息均为报送时的信息，其余信息为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信息。
b、如填报年度有对外担保信息、网站或网店信息、股东股权转让信息、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信息，请在此页面选择“是”，选择“无”左侧信息栏相关信息则为灰色，无法填报。
7、股东及出资信息
可添加多条股东及出资信息，也可修改或删除信息。点击“添加”，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保存”，返回“股东及出资信息”页面，再点击“保存”。
说明：股东的认缴出资额总和应等于注册资本。
8、网站或网店信息
可添加多条网站或网店信息，也可修改或删除信息。点击“添加”，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保存”，返回“网站或网店信息”页面，再点击“保存”。
9、股权变更信息
可添加多条股权变更信息，也可修改或删除信息。点击“添加”，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保存”，返回“股权变更信息”页面，再点击“保存”。
说明：股份有限公司不填报此项信息。
10、对外投资信息
可添加多条对外投资信息，也可修改或删除信息。点击“添加”，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保存”，返回“对外投资信息”页面，再点击“保存”。
说明：此项仅填报投资设立境内企业的信息（不包括设立的分公司）。
11、资产状况信息
填写信息，点击“保存”。
说明：集团公司请按照母公司报表填报数据，不要使用合并报表数据；资产总额应该等于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合计。
12、对外担保信息
可添加多条对外担保信息，也可修改或删除信息。点击“添加”，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保存”，返回“对外担保信息”页面，再点击“保存”。
13、党建信息
填写党建信息，点击“保存”。
14、团建信息
填写团建信息，点击“保存”。
提示：以上两项内容（党建信息、团建信息）仅部分企业需要填报，不需要填报的企业则不显示上述两项内容。
15、社保信息
填写社保信息，点击“保存”。
★★★海关管理企业还需要填报以下信息项。★★★
16、报关信息
填写报关信息，点击“保存”。
说明：
a、所有信息项均为必填项，如果该项内容确无信息，应当填写“无”。
b、“经营补充信息”和“自律信息”为所报告年度的信息，其余信息均为报送时的信息。“自律信息”仅部分企业需要填报。
c、英文名称/地址，填写《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备案回执》上的“经营者英文名称”或“企业名称（英文）”/“经营场所（英文）”，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填《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备案表》上的“企业英文名称”/“经营场所（英文）”，其他企业或组织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填写。
d、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企业类型或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企业类型：根据企业情况勾选“电子商务企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物流企业”“支付企业”“监管场所运营人”，可同时勾选多项；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企业不勾选。
★★★外商投资企业还需要填报以下信息项。★★★
17、外商投资企业基本情况
填写外资投资企业基本情况信息，然后点击“保存”。
填写说明：
a、企业属性（上市公司）：根据公司发行股票实际情况填写，上市的证券市场选项可复选。
b、企业属性（功能性机构）：功能性机构，是指根据有关规定设立的外商投资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销售中心、分拨中心和其他功能性机构，以及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认定的地区总部。
c、企业属性（研发中心）：根据《关于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有关问题的通知》，外商投资研发中心是指从事自然科学及其相关科技领域的研究开发和实验发展（包括为研发活动服务的中间试验）的机构。其中，独立法人研发中心，是指外国投资者以企业方式设立的研发中心；非独立法人研发中心，是指外商投资企业以独立部门或分公司形式设立的研发中心，请分别填写分公司或内设部门研发中心的数量，至少为1，单位：个。
d、企业属性（外商投资性公司）：根据《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和有关省市的相关规定，外商投资性公司是指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设立的从事直接投资的公司。
e、企业属性（高新技术企业）：是指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规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以企业所在地科技部门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为准。
f、企业属性（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是指被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以企业所在地科技部门颁发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证书》为准。
g、年末从业人数（总计）：指报告年度年末在企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者经营收入的全部人员数量，包含劳务派遣人员和临时工。单位：人。
h、年末从业人数（其中外籍职工）：指报告年度年末在企业（机构）工作并由企业（机构）支付劳动报酬的外国公民和台、港、澳人员。单位：人。
i、年末从业人数（大学及以上学历）：指报告年度年末企业（机构）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从业人员数。单位：人。
j、本年职工薪酬：是指企业（机构）报告年度所属的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以上列入企业的工资性支出。
k、有效发明专利数（境内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指截至报告年度年末企业（机构）作为专利权人拥有的、经中国境内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单位：项。
l、有效发明专利数（境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指截至报告年度年末企业（机构）作为专利权人拥有的、经有关国家/地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单位：项。
18、投资者信息
填写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情况，然后点击“保存”
填写说明：
a、资金来源地：根据境外投资者资金的实际来源国家/地区填写。投资者是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或创业投资企业等情况的，资金来源地请填写“中国”。
b、世界500强企业参与投资情况：根据境外投资者的投资者是否曾入选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行榜实际情况填写。
c、反向投资股权投资额：反向投资，是指本企业拥有的境外投资者的股权。股权投资额是指企业对境外投资者的实际出资额，不包括股东贷款。
d、反向投资股权比例：是指本企业拥有的境外投资者的股权投资额在境外投资者所有股权中所占的比例。
e、投资者最终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股份、股权、财产份额、表决权或者其他类似权益最终直接或间接对企业（机构）实现控制的自然人、企业、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实际控制人是境外的，需追溯至境外上市公司、境外自然人、外国政府机构（含政府基金）或国际组织。
19、外商投资经营情况
填写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情况，然后点击“保存”。
填写说明：
销售（营业）收入：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取得的收入总额。
营业成本：包括主营业务成本与其他业务成本支出。
营业费用：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研发投入：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支出。
纳税总额：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税收总额。
增值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消费税。
营业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关税：指报告年度企业（机构）实际缴纳的关税。
利润总额：指企业（机构）在报告年度的经营成果，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亏损用“-”表示。按报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中“利润表”所披露的“利润总额”科目发生额填写。
净利润：指企业（机构）在报告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亏损用“-”表示。按当年财务会计报告中“利润表”所披露的“净利润”科目发生额填写。
外方股东享有的净利润：净利润中归属于外方股东的部分，按外方股东股权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乘以企业财务报表中的净利润。
分配外方股东的利润：指报告年度实际分配外方股东的利润。
汇往外方股东的利润：指报告年度实际汇往外方股东的利润。
外方股东利润转投资：指报告年度外方股东利润转投资金额。
资产总额：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流动资产：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其他应收款：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非流动资产：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非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非流动资产-无形资产：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负债总额：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流动负债：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应付外方股利：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其他应付款：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非流动负债：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实收资本：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资本公积：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盈余公积：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未分配利润：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其他：与会计准则中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一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按外方股东的持股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所有者权益计算所得。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实收资本：按外方股东的持股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实收资本计算所得。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资本公积：按外方股东的持股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资本公积计算所得。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盈余公积：按外方股东的持股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盈余公积计算所得。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未分配利润：外方股东的持股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未分配利润计算所得。
所有者权益合计-归属于外方股东的权益-其他：按外方股东的持股比例或约定比例（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乘以所有者权益中其他计算所得。
20、债券、债务情况
填写外商投资企业债券、债务情况数据，然后点击“保存”。
21、进口设备减免税情况
填写进口设备减免税的情况，然后点击“保存”。
22、资产负债情况
填写资产负债情况，然后点击“保存”。
★★★大型企业还需要填报以下信息项。★★★
22、窗体顶端
23、逾期尚未支付合同情况 
填写逾期尚未支付合同情况，然后点击“保存”。
填写说明：
a.是否存在《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8号）规定的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情形：
①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未按照约定付款期限及时支付款项的；合同约定采取履行进度结算、定期结算等结算方式的，付款期限自双方确认结算金额之日起算，逾期尚未支付款项的。
②与中小企业约定以货物、工程、服务交付后经检验或者验收合格作为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条件的，付款期限自检验或者验收合格之日起算，逾期尚未支付款项的。
拖延检验或者验收的，付款期限自约定的检验或者验收期限届满之日起算，逾期尚未支付款项的。
③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利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的。
④强制要求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逾期尚未支付款项的，但合同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⑤不按照合同约定，在保证期限届满后及时与中小企业对收取的保证金进行核实和结算的。
b.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存在以上情形的合同数量。
c.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金额：存在以上情形的合同金额。
第六步：预览并公示。
点击“预览并公示”页面，检查填报内容是否无误。
第七步：提交并公示。
审核无误后点击“提交并公示”、“确定”，完成本年度年报公示；如未点击“提交并公示”，则所填写信息仅保存成功，未进行公示，年报未完成。报送成功后页面自动显示记录。
第八步：结果查询。
因数据传输原因，请在上述步骤完成24小时之后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查询结果。在首页查询框内输入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点击查询结果所列出的企业名称，进入信用信息页面，在“企业年报”信息中可查询已报送信息，如无信息，则未完成年报。
二、注意事项
1、报送年报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对其报送的年报内容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
[bookmark: _GoBack]2、企业发现其年报内容不准确的，可于2026年6月30日前进入“编辑”页面进行更正（6月30日后更正功能关闭）。
三、问题咨询
企业在填报年报时如遇问题，请拨打所属登记机关电话进行咨询。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0731-85693069（年报业务咨询电话）、0731-82112315（技术咨询电话）
长沙市市场监管局：0731-89971648
衡阳市市场监管局：0734-8813116、0734-8813115
株洲市市场监管局：0731-28817325
湘潭市市场监管局：0731-52861649
邵阳市市场监管局：0739-5323424
岳阳市市场监管局：0730-8215325
常德市市场监管局：0736-7223820
张家界市市场监管局：0744-8227065、0744-8880229
益阳市市场监管局：0737-2218377
郴州市市场监管局：0735-2992038
永州市市场监管局：0746-8356062
怀化市市场监管局：0745-2235974
娄底市市场监管局：0738-8329845
湘西自治州市场监管局：0743-8513609
